
解釋字號 釋字第168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70年05月08日

解釋爭點 同一案件重行起訴，如何救濟？

解釋文 　　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定有明文。

縱先起訴之判決，確定在後，如判決時，後起訴之判決，尚未確

定，仍應就後起訴之判決，依非常上訴程序，予以撤銷，諭知不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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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按一事不再理，為我刑事訴訟法之基本原則。已經提起公訴

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為同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所明定。蓋同一案件，既經合法提起

公訴或自訴，自不容在同一法院重複起訴，為免一案兩判，對於

後之起訴，應以形式裁判終結之。而同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所

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必係法院判決

時，其同一案件，已經實體判決確定，始有該條款之適用，此由

該條款明定：「曾經判決確定者」觀之，洵無庸疑。故法院對於

後之起訴，縱已為實體判決，並於先之起訴判決後，先行確定，

但後起訴之判決，於先起訴判決時，既未確定，即無既判力，先

起訴之判決，依法不受其拘束，無從依同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

之規定為免訴之諭知，其所為實體判決，自不能因後起訴之判決

先確定，而成為不合法。從而，後之起訴，依上開第三百零三條

第二款之規定，本不應受理，倘為實體判決，難謂合法，如已確

定，應依非常上訴程序，予以撤銷，諭知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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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57.12.05)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57.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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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抄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台六十九法九四一○號

受文者：司法院

副本收受者：法務部

主 旨：同一案件在同一法院先後兩次起訴（先起訴者稱甲訴，後

起訴者稱乙訴），並經兩次科刑之判決。甲訴先起訴後判決，乙

訴後起訴先判決，均未上訴，判決確定；甲訴判決當時，乙訴判

決尚未確定，究係何判決為違法？最高法院檢察署與最高法院見

解有異，請 貴院大法官會議惠予解釋，以為嗣後處理此類案件之

依據。

說 明：

一、法務部六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法 69 字第○六一○函略以：

（一）同一案件在同一法院先後兩次起訴（先起訴者稱甲訴，後

起訴者稱乙訴），並經兩次科刑判決。甲訴先起訴後判決，乙訴

後起訴先判決，均未上訴，判決確定。甲訴判決當時，乙訴判決

尚未確定，究係何判決為違法？最高法院檢察署認為甲訴起訴在

先，於判決當時，乙訴之判決既未確定，甲訴自不得依刑事訴訟

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之規定，諭知免訴之判決，其為實體之科

刑判決並無不合。乙訴起訴在後，不依同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

之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而為實體之科刑判決，自屬違法，

乃對乙訴之確定判決，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則以判決確定在

先者，為有既判之拘束力，判決確定在後者，難謂合法，因認非

常上訴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二）查甲訴判決當時，乙訴尚

未發生判決確定之拘束力，要難因甲訴之判決確定在後，即謂為

違法。最高法院檢察署認乙訴之判決為違背法令，尚非無據。本

件最高法院檢察署既與最高法院有不同之見解，爰依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法第七條前段規定，函請核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統一解

釋。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所定：「已經提起公訴或

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係



以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為要件，故

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自以起訴在先之案件為有效，在後者應諭

知不受理，不以該案件嗣後在法院判決日期之先後為準，而同法

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

判決，係以案件於判決當時，已有曾經判決確定者之存在，若於

裁判之當時，前項判決尚未確定而於重複判決後兩案均告確定，

即無該條款之適用。本件最高法院認甲訴判決當時，乙訴縱未確

定，甲訴亦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則判決之是否違法，完全基於判

決後所發生客觀上不確定之事實，而非依判決當時之判決內容為

依據，此當非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之立法意旨。蓋該

款之規定即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同一案件曾經判決

確定者，依一事不再理之原則，既不得再為刑事訴訟之客體，自

應為不起訴處分，如已經起訴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若採最高

法院之見解，似將該款原則擴張解釋為同一案件經判決者，縱未

經判決確定，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又依最高法院民刑庭總會 

29.02.22 議決「非常上訴經認為有理由者，依法應撤銷原判決另

行改判時，本係代替原審就其裁判時應適用之法律而為裁判。」

之意旨，該院於認非常上訴有理由而予改判，係乃代替原審就原

審當時之情況予以改判，而非根據改判當時之事實情況（即後來

發生之事實情況）予以改判，就本案言，最高法院若認甲訴違法

應對之提起非常上訴而予改判，雖改判時乙訴已確定，惟該院依

上述民刑庭總會議決意旨係代替甲訴原審當時情況，則原審當時

情況乙訴判決尚未確定，而該院在乙訴尚未確定之狀況下，依刑

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諭知免訴之判決，似難謂為適法。

本院法務部核轉最高法院檢察署之見解應屬可採。惟既與最高法

院所持見解不同，即有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七條前段聲請統

一解釋之必要。


